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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 

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的通知 

 

林场发〔2018〕4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厅（局）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

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，国家林

业局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： 

目前，全国已建立国家级森林公园 881 处，规划面积 1278.62

万公顷。国家级森林公园建设在有效保护森林风景资源、弘扬传

播生态文化、满足公众美好生活需求、助力精准扶贫等方面发挥

着重要作用，取得了显著成绩。与此同时，由于认识不足、监管

不力、管理松散等原因，一些国家级森林公园重开发轻保护，甚

至违规开发的现象依然存在。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，

提升保护管理能力，加强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风景资源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提高对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

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一种重要类型，是林业

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具有重要

地位。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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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国家级森林公园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。各级林业主管

部门要深刻汲取祁连山生态破坏事件的教训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

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坚持保护优先、

合理利用的原则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管理监督，履行责任担当，

切实把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好、保护好、建设好，以更优质的自

然资源和更美好的生态环境服务社会，造福一方，惠及群众。  

二、全面提升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能力 

（一）准确把握国家级森林公园功能定位。国家级森林公园

属国家禁止开发区域，是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重点生态

功能区。国家级森林公园的主体功能是保护国家重要森林风景资

源和生物多样性、传播森林生态文化、开展森林生态旅游。要严

格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规划实施强制性保护，严格控制人为

因素对自然生态和文化自然遗产原真性、完整性的干扰，严禁不

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。 

（二）强化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权威性。编制国家级森

林公园总体规划，必须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，科学

划定核心景观区、生态保育区、一般游憩区、管理服务区，按照

不同功能分区的要求进行项目布局和建设。对重要森林风景资源

要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，要把建设强度有效控制在生态承载力范

围以内。必须坚持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，妥善处理旅游开发与生

态保护的关系。要从严控制机动车道、住宿、游乐设施以及人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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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观建设，杜绝贪大求洋、奢华铺张的建设之风。总体规划批准

前，不得在森林公园内新建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等人工设施。

国家级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的区域，应将二者规划相

协调，并按自然保护区有关规定进行管理。 

（三）严控建设项目使用国家级森林公园林地。要以总体规划

统领国家级森林公园建设，不符合规划的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办理建

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和林木采伐手续。对索道、滑雪场、

宗教建筑、水库等建设项目，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必要性、

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。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、民生项目，确需使用

国家级森林公园林地的，应当避让核心景观区和生态保育区，提供

比选方案、降低影响和修复生态的措施。要加强森林公园管理与森

林资源管理间的沟通协调，堵塞审查环节漏洞，杜绝隐瞒国家级森

林公园身份取得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。 

（四）严禁不符合国家级森林公园主体功能的开发活动和行

为。除《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以外，国

家级森林公园内原则上禁止建设高尔夫球场、垃圾处理场、房地

产、私人会所、工业园区、开发区、工厂、光伏发电、风力发电、

抽水蓄能电站、非森林公园自用的水力发电项目，禁止开展开矿、

开垦、挖沙、采石、取土以及商业性探矿勘查活动，禁止从事其

他污染环境、破坏自然资源或自然景观的活动，禁止在开发建设

中使用未经检疫的木材、木制品包装材料和木制电（光）缆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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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多措并举实现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规范化。要加强对

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政策法规宣传，认真贯彻执行《森林法》、《国

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；要采取签订保护管理

目标责任书等形式，落实责任主体；要采取公园自查、专项督查、

书面检查、实地检查、约谈、限期整改等方式方法，逐步实现国

家级森林公园日常管理的规范化；要建立健全举报制度，及时发

现违法违规问题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，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

积极做好汇报和协调，形成政府支持推动、部门间分工协作、部

门内相互配合的合力，有效打击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违法活动。

对不能发挥主体功能甚至造成资源破坏损害严重的国家级森林公

园，要坚决实施国家级森林公园淘汰退出机制。 

三、有效解决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明晰国家级森林公园范围和界限。省级林业主管部门

要统一组织，对本地区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范围和界限进行逐一调

查核实，确保每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范围和界限能准确落实到图

纸、落实到全国林地“一张图”上。对因档案资料缺失导致范围

不清或存在误差的，以及因历史原因将城镇建设用地、行政村建

设用地、基本农田等划入森林公园范围的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

按照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的标准，合理确定国家级森林公园范围

和界限，并按程序办理国家级森林公园改变经营范围的行政审批。 

（二）明确国家级森林公园林地保护等级。县级以上林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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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应当按照《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（2010—2020 年）》

的要求，认真履行相关报批程序，及时将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林

地划定为Ⅱ级及以上保护林地，逐步将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符合《国

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》规定的区划范围和区划标准的森林，

按照《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区划界定为国家级公益林，

落实补偿措施，停止商业性采伐，切实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

资源管理和保护。 

（三）妥善处理国家级森林公园内采矿、采石等历史遗留问

题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全面落实国家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，对

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采矿、采石问题进行核实和梳理，根据国家

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，全面清

理各类矿产资源开发项目，依法有序退出。因地方经济或民生服

务必须保留的，在符合国家级森林公园改变经营范围审批条件的

前提下，合理调整森林公园的范围。 

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3 个月内，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对本地

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开展全面排查，将无机构、无人员、无规划、

无建设的“四无”森林公园以及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建设的森林公

园名单报送我局。我局将下发限期整改通知，对整改达不到要求

的将按程序撤销该国家级森林公园，并对违法违规事件依法进行

处理。局驻各地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对本监督区国家级森林

公园建设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实施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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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9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

18 日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林业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12 日 

 


